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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局，各地、州、市财政局、人事局，自治区各委、办、厅

、局、人民团体、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财务、

人事（职称）部门： 为了推进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网上报

名等考务工作改革，我区2007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资格审查方式由考试前审查改为考试后审查。为方便广大

考生，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维护考试的严肃性，

经自治区财政厅和人事厅共同研究，决定将考试资格审查与

资格证书发放审查联合开展。现将我区2007年度全国会计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资格审查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审查时间

：2007年9月19日－2007年9月28日 二、审查对象：资格审查

的对象包括初级资格全科合格的考生和中级资格全科一次合

格或累计合格的考生（中级资格单科合格的考生不进行资格

审查）。 三、审查机构及审查内容： 审查机构：各地区财政

和人事（职称）部门设立联合办公机构（办公场所设在各地

会考办），共同负责本地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资格审查

，并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布（各地不得安排或委

托其他单位开展资格审查）；自治区本级资格审查由自治区

财政厅和自治区人事厅共同承担（办公场所设在自治区财政

厅会计服务大厅）。 审查内容： （一）依据财政部、人事部

《关于修订印发〈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及其实

施办法的通知》（财会［2000］11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和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



发〈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考务规则〉的通知》（财会

考办字［1999］16号）及有关规定，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管理机构负责审查报考人员是否具备《暂行规定》第六条、

第八条规定的条件，人事职称部门负责审查报考人员是否具

备《暂行规定》第七条、第九条规定的条件。 （二）报考人

员应当按原报名渠道接受资格审查。属于资格审查对象的考

生应当在考试管理机构公布的资格审查时间内，持国家教育

部门认可的学历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居民身份证原件

及其复印件、近期免冠照片（1寸）1张到当地联合办公机构

进行审查。同时，属于《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条件的考生

还须携带相关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其复印件接受审查。 四、

审查程序 （一）经办人员应当在《参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取得资格登记表》（附件1）会计考试管理机构意见栏

内分别签署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包括“合格”和“不合格”

两类）和签名，并加盖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和人

事职称部门的公章，附相关证书（件）的复印件留存。 （二

）将审查情况在《2007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资格

审查情况汇总登记表》（附件2）内逐一登记，经办人员和报

考人员分别签名确认，并逐页加盖财政、人事部门公章，各

地会计考试管理机构和人事部门应分别留存一份备查。审查

工作结束后，将原件连同电子数据一并于2007年9月21日前报

送自治区会考办，自治区会考办审核后印发2007年度全国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名单。 各地、州、市考区资格

审查合格人员的资格证书由各地区人事（职称）部门统一办

理并负责发放；自治区本级考区资格审查合格人员的资格证

书由自治区会考办在自治区人事厅统一办理并负责发放。 五



、注意事项： （一）各地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管理机构

应当采取适当形式通知考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联合审查，

确保无漏审。 （二）资格审查时应注意掌握好相关政策规定

：“学历”是指国家教育部承认的正规学历，取得时间必须

在2006年12月30日之前：“会计工作年限”是指取得规定学

历前后从事会计工作时间的总和，计算时按周年计算（截止

至2006年年底）。 （三）各级财政、人事部门要认真审核，

严格把关。对违规违纪行为，严格按照人事部令第3号《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处理。发现应试人员伪造、涂改证件、证明的，应按

照《规定》第七条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2年内

不得再次参加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的处理，并通报

考生本人所在单位；应试人员以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以其他

不正当手段通过报名资格审查，并取得相应证书的，应按照

《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由发证机关宣布证书无效，收回证

书，并按照《规定》第七条处理，通报考生本人所在单位。

发现考试工作人员不严格掌握报名条件的，应按照《规定》

第八条的规定停止其继续参加当年及下一年度考试工作，并

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考试工作人员以不正当手

段协助他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的，应按照《规定》第九条的

规定调离考试工作岗位，不得再从事考试工作，并视情节轻

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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